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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報名期間：預計 112 年 3 月中旬→開放報名！ 

二、 考試日期：預計 112 年 5 月中旬→舉行考試！ 

三、 報考資格：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女青年，年齡 25 歲以下，

且持有專科、高中職以上畢業資格證明者。 

四、 因應教育部 108 課綱開始實施後，111 年起大學入學考試學科能

力測驗，考科包含：國文、英文、數學 A、數學 B、社會、自然等

六考科，本校自 112 學年度起調整專科警員班正期學生組入學考試

科目及命題範圍。 

五、 筆試調整後科目：原物理、化學 2 科合併為物理與化學 1 科；原

歷史、地理 2 科合併為歷史與地理 1 科。 

六、 經科目合併後各組考筆試科目計為 4 科，分別如下： 

(一)、甲組【刑事警察科、交通管理科、科技偵查科、消防安全科、

海洋巡防科】：國文、數學甲、物理與化學、英文等 4 科。 

(二)、乙組【行政警察科】：國文、數學乙、歷史與地理、英文等 4

科。 


